附件3：
拔河比赛竞赛规则

一、场地

    拔河场地为（1-2）米宽×（33-37）米长，地面平整，并在场地画出3条直线，间隔为4m，居中线为中心线，比赛开始后，绳子的中心线与运动场中心线对准之后，双方立刻把绳子张开。并在每队伍末尾设置端线，端线后留出4.5m安全区域。

二、绳子

长度:28m－34m的麻绳

标记:1、正中以红布条作为标记

             2、中心标记的两边各2米处分别设1个标记（称为第一标记，使用白色）

3、在中间标记的两边各2.5米处分别设1个标记（称为第二标记，建议使用蓝色）

三、工作人员及其职责

1、每组设一名主裁判及两名边线裁判，以及一名记录员；

2、裁判员与记录员应着装统一，但颜色应区别于运动员；

3、裁判员是比赛中唯一的宣判和终决的人员，负责在记录表上签字；

4、记录员负责计算比赛时间及进行比赛结果的统计。

四、技术规则:

1、握绳

    1) 选手不得握在绳子中心线标记与第二标记之间的部分。每次比赛开始时，排在首位的选手应抓在尽量靠近第二标记的地方。不得在绳子上打结或系圈，也不得将绳子系在任何一名选手身上的任何部分。每次比赛开始时，应将绳子拉紧，且绳子上的中心标记应对正在地面中心线的正上方。
   2)比赛不能坐地或把绳子固定在身体上，不允许任何妨碍绳子自由移动的行为。选手应以正常的姿势赤手握绳，手心向上。绳子应从身体和上臂之间穿过。其他任何妨碍绳子自由移动的行为均称为锁绳，将被视为犯规。脚的位置应伸在膝盖之前，选手们应在比赛中自始至终保持这一拔河姿势。

2、比赛开始:

（1）进场后，应把绳子以拔河道为准水平拉直；

（2）主裁判与双方领队确定好准备情况；

（3）裁判做出举绳手势后，选手握起绳子，第一名选手要握好蓝色区域后的绳子，最后一名选手不可站出端线外；

（4）拉直绳调整好中心线后，主裁判喊预备，选手保持好拉绳状态，静止不动。

3、比赛规则

   （1）当绳子中心红色标记区被拉至最远处的四米标记，即绳子移动4m后可以判断比赛胜负；

   （2）如被主裁判判定违反规则，则此局比赛告负；

   （3）比赛中主裁判可视比赛剧烈程度，选手若出现疲劳

过度程度可即停止比赛，以中心标记偏向程度判定胜负；

   （4）观众妨碍、场地问题或两队都出现犯规情况，可判定重赛。

   （5）每队有两次犯规机会，前两次警告后再犯即取消比赛资格，裁判警告时需告知选手犯规位置。

（6）一人犯规视为全队犯规计算。

比赛中应绝对服从裁判判罚，以裁判员的最终判罚为最终决定

五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最终解释权归广东培正学院工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十二月二日

